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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女士： 
 

牛池灣村寮屋區用地的長遠發展計劃  

 

 你在 2012 年 3 月 28 日就標題事項的來信已收到。 
 
 牛池灣村寮屋區土地面積約 2.12 公頃。它位處永定道和彩虹

港鐵站之間，現時區內有包括私人及未批租土地(俗稱「政府土地」)，
並有寮屋及臨時構築物。就寮屋方面，政府曾於 1982 年為全港寮屋

進行登記，獲登記寮屋一般可暫准存在，直至政府因應發展計劃、環

境改善、安全等理由而收回土地，惟寮屋的位置、面積、高度、物料

和用途必須與登記記錄相符；違反上述規定的寮屋會被取消寮屋登記

記錄及採取土地管制行動。此外，在 1982 年 6 月 1 日後所僭建的寮

屋，均會被清拆。 
 
 地政總署九龍、荃灣及葵青寮屋管制辦事處(下稱「寮管處」)

人員如發現於未批租土地上有加建構築物，會即時飭令非法佔用土地

人士自行清拆，否則寮管處便會在限期屆滿後採取行動。在 2010/11
及 2011/12 年度，寮管處在上述的牛池灣村寮屋區共執行 47 次管制

行動，當中包括發出 32 次口頭警告，清拆 13 間加建構築物，另有 2
間在寮管處監控下由佔用人自行清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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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規劃署頒佈的《牛池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(該圖)編號

S/K12/16》；該區被劃作「住宅(乙類) 」、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、「休

憩用地」地帶及「道路」用途(圖 1 及 2)。到目前為止，地政總署並

沒有收到部門要求為配合區內發展或改善環境清拆該區的寮屋計劃。 
 
 至於排污設施方面，渠務署表示，現時正在進行牛池灣村污

水渠敷設計劃的顧問遴選程序。工程設計階段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展

開。如獲預留款項，工程施工階段預計可於二零一三年年底展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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